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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及会计核算有关问题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针对 2012 年度股东大会至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为福建君合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君合集团”）提供担保及投资莆田众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众和小贷”）会计核算有关问题，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说明如下： 

一、关于对外担保有关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为君合集团提供担保额度的说明 

1、2012年度担保额度审批情况 

2013年 5月 14日，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君合集团互相提供担

保的议案：公司拟在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与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或者其控股子公司或者其控股股东厦门君合兴业

实业有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其中本公司累计为其各类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35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且不超过其为本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的 70%，担保期限不超过 2

年。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担保额度旨在控制担保责任和风险，因此，前述决议中不超

过 35000 万元的担保本意是指在两次股东大会期间任何时点公司为君合集团实际承

担的担保责任限额，是担保余额的概念。 

2、实际发生担保情况 

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之间为君合集团累计担保 5 次，担保



合同额度累计 4.03亿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2012 年度股东大会至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期间公司为君合集团担保情况表 

保证

对象 

债权银行 

/机构 

 债务金额

（万元） 
债务期限 

保证合同

签订时间 

主合同履

行完成时

间 

君合

集团 

光大银行 

厦门分行 
8,000.00 

2013 年 5 月 28 日至

2014 年 5 月 27 日 

2013 年 5

月 

2014 年 5

月 

君合

集团 

招商银行 

厦门分行 
10,000.00 

2013 年 11月 1 日至

2014 年 10月 31 日 

2013年 10

月 

2014年 10

月 

君合

集团 

中信银行 

厦门分行 
8,000.00 

2014 年 2 月 25 日至

2015 年 5 月 25 日 

2014 年 2

月 

2015 年 2

月 

君合

集团 
厦门磐融公司 6,300.00 2014 年 3 月 3 日 

2014 年 3

月 
未完成 

君合

集团 

光大银行 

厦门分行 
8,000.00 

2014 年 5 月 27 日至

2015 年 5 月 26 日 

2014 年 5

月 

2015 年 5

月 

合计 40,300.00  

其中，2013 年 5 月公司为君合集团向光大银行厦门分行申请授信人民币 8000

万元提供担保的债务，主合同君合集团已于 2014年 5月履行完毕。由于该授信额度

为光大银行厦门分行提供给君合集团的年度可循环使用授信额度，2014年 5月光大

银行厦门分行向君合集团提供了该授信额度的续期，公司向君合集团提供了担保。 

3、相关说明 

（1）根据《合同法》“第六章 第九十一条 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

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之相关规定，鉴于 2013 年 5 月授

信所形成的债务君合集团于 2014 年 5月已履行完毕，公司认为，依该授信提供的担

保责任已相应终止，担保余额已为 0。该笔担保金额与 2014年 5月君合集团循环使

用该授信额度时公司提供的担保实质上是同一额度。公司在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日起至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为君合集团担保签订保证合同所涉及担保金

额为 4.03亿元，而在该期间的各个时点承担担保责任的额度未超过 3.5亿元。 

（2）公司将于下一次审议对外担保议案时完善担保额度的相关描述，减少歧义，

进一步规范公司担保行为。 

（二）关于部分担保未披露的说明 

由于经办人员未及时取回保证合同（担保书）并传递给证券部门，导致 2014



年 2 月 13 日与中信银行厦门分行签订 8,000 万元担保合同、2014 年 3 月 3 日与厦

门磐融公司签订 6,300 万元担保合同未及时进行披露，其中，与中信银行之担保债

权系循环授信额度的续期，非新增债权担保。其后，于 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公司

对与君合集团互相提供担保情况（包含前述两项担保）进行了详细披露。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规范对外担保具体事务流程，确保对外担保及相应信息披

露的规范性。 

二、关于投资众和小贷会计核算的说明 

1、拟受让众和小贷的相关情况 

2013 年 12 月 19 日，子公司福建众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贸易”）

和厦门巨巢品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巨巢”）分别与莆田市九龙谷综

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谷”）、莆田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密

模具”）签订了《莆田众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拟受让九龙谷、

精密模具持有众和小贷各 10%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生效日期为经福建省经贸委审

批之日起生效；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开始按受让的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利。 

2014年期间，众和小贷向福建省经贸委申请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审批手续，但福

建省经贸委依据《福建省小额贷款公司暂行管理办法》相关条款“主发起人（或最

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30%（不含本数）”的

约定，未予批准股权转让申请。 

鉴于股权转让未能获得主管部门审批，2014年 11月 20日，众和贸易和厦门巨

巢分别与九龙谷和精密模具签订了《莆田众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书》备忘录：鉴于众和股份已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并实质行使了该部分股权所拥有

的相应股东权益，且判断国家对小额贷款公司扶持力度加大及地方政府对小额贷款

公司的管制逐步放松，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时间、办理股权转让审批过户事项

约定如下：股权转让协议自备忘录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完成股权过户之日；

在 2015年内若我省放松小额贷款公司大股东持股比限管制的相关办法仍未出台，出

让方必须无条件配合受让方采取相应灵活方法完成股权转让审批及股权过户手续。 



2、公司会计核算及拟调整情况 

在公司 2014年年报中，因子公司众和贸易和厦门巨巢已实质行使了该部分股权

所拥有的相应股东权益，从会计角度考虑，公司在并表时对众和小贷按 40%权益（含

公司持有众和小贷 20%股权）计算当期收益并入报表。即：借：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众和小贷 2014年度实现净利×20%）贷：投资收益。 

经过认真学习、了解，公司意识到未过户的资产权益计入投资收益不妥。鉴于

该 20%股权的投资款公司已支付，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享有收益，公司拟将前述

的 20%股权当期收益约 170 万元作为财务费用--利息收入，并相应调整会计分录，

即：借：其他应收款—众和小贷  贷：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3、会计核算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该调整不会对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及 2015 年半年度业绩造成影响。经与年审会

计师沟通，公司拟在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就上述会计处理对资产负债表的年初数

和利润表的上年同期数进行调整。公司在 2015年中期报告中已将该 20%股权半年收

益计入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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